
國立中正大學資本支出計畫執行考核辦法  

  

97 年 8 月 26 日第 335 次行政會議討論通過  

 

  

第一條 

 為落實資本支出預算編製及執行，提高資本門支出執行率，特訂定「國立中正

大學資本支出計畫執行考核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 

  

第二條 

 本辦法係作為行政及教學研究用設備預算執行進度考核之依據。  

  

第三條 

 設備費(不含圖書)為 1 萬元以上且耐用年限 2 年以上之固定資產，預算分配完

成後移至各單位控管執行，各單位應於年度開始前編製設備預算分配表。 

  

第四條 

 各單位採購之設備費動支率（累計請購數／各單位資本門預算數），每年 6 月、

10 月 20 日不得低於 50%、100%。動支率落後之單位，其落後差額於 7 月份收回

10%，10 月份全數收回統籌運用。  

  

第五條 

 各單位設備費全年達成率（累計實付數／各單位資本門預算數）未達 90%者，

將減下年度資本門預算額度 10%。  

  

第六條 

 計畫配合款及依各項教師獎勵辦法分配之設備費，應於 10 月底前完成請購手續，

未依規定期限完成請購手續者，餘額全數收回統籌運用。  

  

第七條 

 各單位資本門預算不得流用至經常門，經常門預算得流出至資本門；其流用應

於 9 月底前提出，逾期不得流用。  

  

第八條  

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